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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ASI 绩效标准第四版（PS V4）征询意见稿草案包括一份主标准文件（PDF），涵盖八个章节，以及三个模块

章节。模块章节以独立文件形式编制，仅在特定情境下适用。 

ASI 绩效标准第四版拟议结构：征询意见稿草案 

 

第 10 章：迁移与安置为模块章节之一，适用于因新项目或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实体或经济性迁移的情况。更

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 页的“一般适用范围”部分。 

ASI 现就修订后的绩效标准第四版（PS V4）征询意见稿开展首次公开意见征询。本次征询期为 2026 年

2 月 17 日至 4 月 20 日。有关本次意见征询的更多信息（包括如何提交反馈意见），请参阅意见征询专

页。  

 

意见征询背景说明及与 IFC 绩效标准 5对接： 

在现行 ASI 绩效标准（PS）第 3 版中，准则 9.6 “迁移”包含一项总体要求，即需与 IFC 绩效标准 5（“制

定安置行动计划，至少涵盖：i. IFC 绩效标准 5（土地征用和非自愿迁移）的适用要求”）保持一致。 然

而该概括性要求难以在实际执行或审核中保持一致性。在 ASI 标准修订过程中，社区权利工作组及民间团

体的早期意见反馈支持 ASI 进一步对接 IFC 相关要求，以确保各实体采用统一的方法。   

本草案现已与《IFC 绩效标准 5：土地征用与非自愿迁移》2012 版保持完全一致，仅在说明性注释中作出

细微调整（例如明确提及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要求，与当前绩效标准第 3 版一致）。 

迁移与安置相关准则已从绩效标准主体中移出，单独设立为模块化章节。此举旨在提升实体和审核员的使

用便利性，因第 11 章仅在适用情况下才需要查阅。 同时，也便于未来更新本章节，例如与使计划的修订

内容与 IFC 绩效标准 5 保持一致 

  

  

https://aluminium-stewardship.org/wp-content/uploads/2026/02/ASI-PSv4-First-Consultation-Draft.pdf
https://aluminium-stewardship.org/standards-revision-consultation-hub
https://www.ifc.org/content/dam/ifc/doc/2010/2012-ifc-performance-standard-5-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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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模块章节：迁移与安置 

章节概述 

11.1. 迁移与安置规划 

11.2. 与受影响社区协商 

11.3. 实体迁移的安置计划 

11.4. 实体迁移补偿 

11.5. 原住民的迁移 

11.6. 经济迁移补偿 

11.7. 私营部门在政府组织的安置中的责任 

 

第 11 章一般适用范围：本模块化章节适用于任何因新建项目或重大变化导致潜在或实际的经济或实体迁移

的实体，具体情形如下（来源：IFC 绩效标准 5:2012 年第 5 段）： 

• 依据所在国法律体系通过征用或其他强制程序取得的土地权或土地使用权；  

• 通过与土地所有者或合法权益人协商达成协议取得的土地权或土地使用权，若协商失败将导致征用

或其他强制程序； 

• 项目导致土地使用及自然资源获取受非自愿限制，致使社区或社区内群体在其享有传统或被承认的

使用权的情况下，丧失对相关资源的使用权；  

• 特定项目情形下，驱逐无正式、传统或被承认的使用权的土地占用者；  

• 限制获取土地或其他资源，包括共有财产和自然资源，如海洋和水产资源、木材与非木材林产品、

淡水、药用植物、狩猎与采集区域、放牧及耕作区。 

本章不适用于自愿土地交易情形，或土地使用未受影响情况下对生计产生的影响。   

针对 2022 年前启动的新建项目及重大变化：本章节仅适用于实体加入 ASI 后启动的项目。针对 2022 年 1

月 1 日后启动的新建项目或重大变更：本准则适用于所有项目[与 ASI 绩效标准第 3 版准则 9.6 关于迁移安

置的适用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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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迁移与安置规划  

在本标准中，迁移及迁移人员的概念涵盖以下情形： 

(i) 对所占土地拥有正式法定权利者；  

(ii) 虽对土地不具备正式法定权利，但其土地权利主张可被国家法律承认或可被承认者； 

(iii) 对所占土地既无任何可被承认的法定权利或权利主张者。 

开展人口普查（参见 11.1.1.2）将有助于实体确定迁移人员的身份。参考：IFC 绩效标准 5《土地征用和非自愿迁移》（2012 年），第 17 段 

实体项目引发的土地征用及/或土地使用限制可能导致人口的实体迁移与经济迁移。因此，本标准关于实体迁移与经济迁移的要求可能同时适用 

准则 11.1.1. 如迁移不可避免，实体应采取措施识别、减轻并监测对迁移人员的影响。  注释  

11.1.1.1. 如迁移不可避免，实体应按全额重置成本补偿迁移人员及社区的资产损失，并提供其他援助以帮助其改善或至少恢复原有

生活水平或生计。补偿标准应当透明。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9 段。说明注释：若被迁移者生计依赖土地，或土地为集体所有，实体应在可行情况下提供基
于土地的补偿。客户应为迁移人员及社区创造从项目中获取适当发展收益的机会。实体应在项目规划阶段优先考虑替代方
案以避免或至少最小化迁移影响——此内容详见 2.5 节：新建项目及重大变更的影响。 

细微调整（9.6 

b）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11.1.1.2. 如果非自愿迁移不可避免，实体应通过人口普查采集适当的社会经济基础数据，以识别迁移人员，以及哪些人有资格获得

补偿与援助，并防止不符合条件者申领福利。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12 段。说明注释：若所在国政府未制定相关程序，实体应设定资格认定截止日期，并确保该日
期得到充分记录并在项目区域内广泛公布。  

新增*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11.1.1.3. 若受影响者拒绝接受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补偿方案，进而导致启动土地征用或其他法律程序，实体应寻求与相关政府主管部

门合作，并在获准情况下，积极参与安置规划、实施及监控工作。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13 段 

新增
*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11.1.1.4. 建立程序来监控和评估安置行动计划（参见 11.3.1.1）或生计恢复计划（参见 11.6.1.1）的实施情况，并在必要时采取

纠正措施。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14 段 

细微调整

（9.6.g）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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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 建立程序来核实安置行动计划和/或生计恢复计划的实施完成情况。当采用符合相关计划及本标准的目标的方式解决了移

民安置的不利影响时，应进行该核实程序。并可能需要进行外部完成审核，以评估预期成果是否实现。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15 段 

新增*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11.2. 与受影响社区协商 

准则 11.2.1. 实体应与受迁移影响的社区进行协商，并支持其知情参与 注释  

11.2.1.1. 实体应与受影响社区包括接纳社区进行协商，并促进其在安置相关决策过程中的知情参与。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10 段。在补偿支付和安置的实施、监测及评估阶段应持续开展协商，以确保成果符合本标准目
标。另见 ASI 绩效标准第 4 版第 7.3 节社区协商的要求，关于记录协商过程及关键成果。 

细微调整（9.6 

b）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11.2.1.2. 告知受影响社区实体的投诉机制（参见第 1.2 节：投诉解决机制），并使其理解如何通过该程序提出投诉或申诉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10 段。另见 ASI 绩效标准第 4 版第 1.2 节：投诉解决机制  

现有条目

（3.4b）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11.3. 实体迁移的安置计划  

准则 11.3.1.  对于实体迁移，实体应制定并实施安置行动计划以减轻影响并创造积极效益。 注释  

11.3.1.1. 对于实体迁移，实体应制定并实施涵盖本标准适用要求的安置行动计划或框架。该计划或框架应： 

a. 包含对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损失按完全重置成本提供补偿 

b. 该计划设计旨在减轻迁移的不利影响，识别发展机遇 

c. 包含安置预算与时间表；  

d. 确定所有类型的受影响者（包括接纳社区） 

e. 包含对贫困和弱势群体需求的特别关注 

细微调整

（9.6.b）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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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19 段、第 16 段。说明注释：在项目开发阶段，尚无法确定可能导致物理和/或经济迁移的项目
所涉征地或土地使用限制的确切性质或规模，实体应制定安置框架，概述符合本标准的一般原则。一旦确定了具体项目的
组成部分，并获得了必要的信息，该框架就可以根据本准则扩展为具体计划。 

11.3.1.2. 记录备案取得土地权利的所有交易，以及补偿措施和搬迁活动。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19 段。 

新增*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11.4. 实体迁移补偿  

准则 11.4.1. 实体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减少实体迁移的不利影响，并向受影响人员和社区提供公平且透明的补偿。 注释  

11.4.1.1. 当居住在项目所在地区的居民必须迁移至另一地点时，实体应： 

a. 向迁移者提供多种可行的安置方案，包括充足的重置住所或适当的现金补偿；以及  

b. 根据各迁移群体的需求提供搬迁援助，尤其关注贫困及弱势群体需求。在迁移前，应提供替代住房及/或现金补偿。为

迁移人员修建的新安置点需提供改善的生活条件。 

参考：符合 IFC 绩效标准 5，第 20 段。说明注释：应考虑迁移人员对迁入既有社区及群体的意愿。应尊重迁移人员及其
任何接纳社区现有的社会文化习俗。 

新增*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11.4.1.2. 对其占有土地拥有正式法定权利的迁移人员；或虽无正式法定权利，但对土地的权力主张为国家法律承认或可被承认的迁

移人员，实体应： 

a. 提供等值或更高价值，特征相当或更优，且区位优势相当或更佳的重置财产选择，或  

b. 在适当情况下提供全额重置价值的现金补偿。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21 段。说明注释：如绩效标准 5 第 17 段所述，迁移人员可能拥有土地的正式法定权利；可能
拥有被承认但非正式的法定土地权利（例如通过传统习惯性土地主张或社区土地共有）；或可能对其所占土地不具备可被
承认的法定权利（例如非正式或投机性定居者）。另见 IFC 绩效标准 5 指南 GN 14。 

新增*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11.4.1.3. 对所占土地不拥有可被承认的合法权利或主张的迁移人员，实体应向其提供有租住权保障的充足住所的可选方案，使其能

够合法迁居，不必面对被强制驱逐的风险。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22、23 段。说明注释：若被迁移人员拥有并居住于建筑物内，实体应按全额重置成本补偿其除
土地外的资产损失，如住所及其他土地进行的其他改良，前提是这些人员在资格截止日期前已居住于项目区域。 在可行
情况下，应以实物补偿替代现金补偿。经与迁移人员协商后，实体应提供足够的迁移援助，使其能在合适的替代地点恢复
原有生活标准。若截止日期已明确设定并予以公开，实体无需补偿或援助在截止日期后占用项目区域的人员。 

新增*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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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4. 除依法及本标准要求外，不得实行强制迁离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24 段。说明注释：强制迁离指在未提供适当法律和其他形式的保护情况下，违背个人、家庭及
/或社区意愿，将其永久或暂时驱离其居住房屋及/或土地的行为（参见 IFC 绩效标准 5 第 24 段脚注） 

新增*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11.5. 原住民的迁移 

准则 11.5.1. 实体尊重受迁移影响的原住民的特定权利及其保护措施。  注释  

11.5.1.1. 当原住民社区需从其正在使用的、由社区共同拥有的传统或习惯性土地上进行实体迁移时，实体应： 

a. 考虑可行的替代项目设计方案，避免将原住民从其正在使用的、由社区共同拥有的传统或习惯性土地上迁居。  

b. 若迁居不可避免，除非实体与受影响的原住民社区进行善意协商，并记录其知情参与及协商成功结果，否则不得推进

项目。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10 段及 IFC 绩效标准 7，第 14 章。说明注释：原住民通常与其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紧密相连。
这些土地通常为传统所有或处于习惯性使用之下。尽管原住民可能不具备国家法律定义的土地法定所有权，但基于对构成
其身份认同与社群基础的生计或文化、仪式及精神目的，其对土地的使用，包括季节性或周期性使用，通常可获得充分佐
证并予以记录。[参考 IFC 绩效标准 7，第 13 章] 请参阅 ASI 咨询意见稿草案 PS V4（术语表）中关于“原住民”的定
义。 

新增* 

适用范围：涉及
原住民的实体迁
移 

11.5.1.2. 当原住民遭受实体或经济迁移影响时，须依据 ASI 绩效标准第 4 版第 7.6 节的要求，获得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FPIC）。此应包含双方认可的书面文件记录。  

说明注释：本要求与现行 ASI 绩效标准第 3 版准则 9.6 一致，并非直接对应 IFC 绩效标准 5。请参阅 ASI 咨询意见稿草案 

PS V4（术语表）中关于“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的定义 

现有条款（9.6h

和 i） 

适用范围：涉及
原住民的实体或

经济迁移 

 

11.6. 经济迁移补偿  

准则 11.6.1. 实体为受经济迁移所影响的人员提供公平且透明的补偿。  注释  

11.6.1.1. 当项目导致经济（而非实体）迁移时，应制定生计恢复计划以补偿受影响人员和/或社区，包括以透明、一致且公平的方

式确立其权益。 

新增*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https://aluminium-stewardship.org/wp-content/uploads/2026/02/ASI-PSv4-First-Consultation-Draft.pdf
https://aluminium-stewardship.org/wp-content/uploads/2026/02/ASI-PSv4-First-Consultation-Draft.pdf
https://aluminium-stewardship.org/wp-content/uploads/2026/02/ASI-PSv4-First-Consultation-Draf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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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作为明确要求属新规定，但此要求已通过现行 ASI 绩效标准 第 3 版中准则 9.6（迁移）与 IFC 绩效标准 5 保持一致的要求予以隐含涵盖。 

ASI 绩效标准第四版草案|第一版征求意见稿 | 2026 年 2 月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25 段、第 16 段。说明注释：在项目开发阶段，尚无法确定与可能造成经济迁离的项目相关的
土地征用或土地使用限制的确切性质或规模，实体应制定生计恢复框架，概述符合本标准的一般原则。一旦确定了具体项
目的组成部分，并获得了必要的信息，该框架就可以根据本准则扩展为具体计划。 

11.6.1.2. 当土地征用导致收入或生计损失时，无论受影响者是否进行了实体迁移，实体应： 

a. 对经济迁移人员因资产损失或资产使用权丧失，按全额重置成本及时给予补偿 

b. 若迁移人员的生计或收入水平受到不利影响，应为其提供机会，以改善或至少恢复其获取收入能力、生产水平及生活

标准 

c. 根据经济迁移人员恢复获取收入能力、生产水平及生活标准所需时间的合理预估，提供过渡性支持。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26-29 段。具体应包括： 
• 若土地征用影响了商业设施，应补偿受影响商业所有者在其他地方重建商业活动的成本、在过渡期间损失的净收入，

以及转移和重新安装厂房、机器或其他设备的成本。 
• 向拥有根据国家法律承认的或可被承认的土地法定权利或权力主张的人员，提供等值或更高价值的替代财产（如农业

或商业用地），或者在适当情况下，按全部重置成本提供现金补偿。 
• 对土地不拥有可被承认的法定权利主张的经济迁移人员（参见迁移人员定义），应按全部重置成本补偿他们除土地以外

的资产损失（如庄稼、灌溉基础设施以及对土地所做的其他改良）。对在资质申报截止日期以后侵占项目所在地区的投
机定居者，客户无需提供补偿或援助。 

• 向生计或收入水平受负面影响的经济迁移人员提供额外定向援助（如信贷便利、培训或就业机会），并创造机会以改善
或至少恢复其获取收入能力、生产水平及生活标准。 

新增*  

参见本章适用范
围说明（第 2

页） 

 

11.7. 私营部门在政府组织的安置中的责任 

准则 11.7.1. 实体与政府机构协作，减轻政府组织的安置的负面影响 注释  

11.7.1.1. 在政府负责土地征用和移民安置的情况下，实体应在政府主管机构许可范围内与其开展合作，以实现符合本标准目标的成

果。此外，当政府能力有限时，实体应在安置规划、实施和监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下文所述。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30 段  

新增* 

适用范围：政府

组织安置的情况 

11.7.1.2. 当通过强制手段或涉及实体迁移的协商解决方式取得的土地权或使用土地权时，实体应首先审查规划的政府安置措施。若

这些措施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目标和成果，则实体应制定补充安置计划以弥补缺陷。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31 段。说明注释：补充方案至少应包含：(i) 识别受影响人员及影响；(ii) 规范行为的描
述，包括相关国家法律法规中关于迁移人员权益的规定；(iii) 实现本标准要求的补充措施；及(iv) 实体在执行补充方
案中应承担的财务与实施责任。 

新增* 

适用范围：同
1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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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作为明确要求属新规定，但此要求已通过现行 ASI 绩效标准 第 3 版中准则 9.6（迁移）与 IFC 绩效标准 5 保持一致的要求予以隐含涵盖。 

ASI 绩效标准第四版草案|第一版征求意见稿 | 2026 年 2 月 

11.7.1.3. 对于涉及经济（而非实体）迁移的项目，实体应确认并列明政府主管机构计划用于补偿受影响人员和社区的程序。  

a. 如果这些程序不符合本绩效标准的相关要求，实体应制定自身的额外程序，作为政府行动的补充，并弥补这些缺陷 

参考：IFC 绩效标准 5，第 32 段。 

新增* 

适用范围：同 
11.7.1.1  

 


